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

參加「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」宣達團活動補助辦法
本辦法經1998年4月第18屆第26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。
本辦法經2000年6月第18屆第28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。
本辦法經2003年3月第20屆第11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。
本辦法經2019年5月第25屆第26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。
本辦法經2019年9月第25屆第30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。
本辦法經2023年4月第27屆第2次理監事會增列國立中興大學。

本辦法經2024年4月第27屆第13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。
一、補助對象：
(一)本會會員且入會年資連續滿一年。
(二)中國醫藥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醫學系學生。
(三)本會會員之子女，但非就讀於中國醫藥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之醫學系者。
二、補助方式：
由每年政令宣導經費中提撥參拾伍萬元為補助經費，補助對象須事先經理監事會審核。

(一)以本會會員為優先，每人以參萬伍仟元為上限並以不向其他單位重覆申請補助為原則。

(二)若有餘額，再由醫學系學生申請，每人上限為參萬伍仟元，但醫學系學生不受「不向其他單位重覆申請補助」之限制。
三、另申請補助學生事先安排列席本會理監事會議，且WHA會議期間務必於現場與會員實際參與宣達團活動，接受會員指導。
四、有意願前往參與之會員/醫學系學生於規定期限內向本會申請（醫學系學生請先檢附申請書及當學期在學證明），俾提本會理監事會審核，俟活動結束後於該月底前，依『護照出入境影本或登機證』向本會申請補助經費。

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

參加「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」宣達團活動補助
　　　　申請書（會員之醫學系學生子女）

	會員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
	執業院所
	

	醫學系子女姓名
	
	與會員

關係
	

	就讀學校/年級
	

	是否參加過

類似宣達團活動
	□是，活動名稱：　　　　

□否。

	聯絡信箱
	

	手機號碼
	

	檢附文件
	□當學期在學證明
□證明親屬關係文件（身份證影本或戶籍謄本）

	註：申請補助學生事先安排列席本會理監事會議（2026年4月24日召開－屆時會再次通知），且WHA會議期間務必於現場與會員實際參與宣達團活動，接受本會出席會員指導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2026年 　  月  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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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（會員本人）
	會員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
	執業院所
	

	入會日期
	

	入會年資
	□已連續滿一年。(共    年    月)

	是否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
	□是，單位名稱： 
□否。

	聯絡信箱
	

	手機號碼
	

	註：1.會員入會年資需連續滿一年。「連續年資」以該年度理監事會議審核補助案為計算基準日。
    2.會員未全程參與宣達團活動者(不含醫學生)，一併事先提理監事會討論，於活動後，酌情補助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2026年 　  月  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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